采购需求
一、★人员要求（本项不允许偏离）
1.人员数量要求：能够保障市场主体登记，食药、质检业务审批工作中群众咨询和业务导办以及审批材料归档整理；后勤保障服务应保障分局食堂运转、计算机网络畅通、卫生环境整洁以及部分行政辅助性工作。 

1.1对市场主体注册登记、食药、质监业务审批开展辅助性服务。（熟悉工商、食药、质监审批业务）。

1.2政府履职的后勤保障人员，包含：计算机网络管理、厨师、后期辅助管理、保洁门卫。

2.拟需要20位人员服务本项目，服务费用仅包含按照国家及郑州市相关规定为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以及工资。
二、服务人员基本素质要求
*1.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重听，无口吃，无色盲、色弱，校正视力不低于1.0。
*2. 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质良好，无不良社会记录。
*3. 普通话准确流利，对待群众有亲和力，服务意识强。
*4. 熟练使用WPS、Word、Excel等办公软件和各种办公自动化设备，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逻辑思维、沟通协调、适应能力及较强的保密意识。
*5. 能适应不定时加班工作要求，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
*6. 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优先考虑全日制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和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

三、服务管理规定

1.服务人员的招聘、录用

1.1依据岗位数量需求和岗位能力需求，通过公开招聘、择优选拔，按实际需求为采购人提供岗位服务人员。

1.2对招聘候选人及相关材料进行审验、考核，确定录用名单。

1.3对外公开招聘、在对外发布招聘信息时，可标明采购人岗位需求事项，在签订和解除人员劳务合同时应征询采购人的意见，以确保能提供符合甲方岗位要求的人选。

1.4提供的服务人员应具有服务岗位文明、规范、高效、热诚的素质，并达到以下能力要求：

1.4.1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够学习掌握市场监管业务知识。

1.4.2具有一定计算机知识，并能熟练操作运用。

1.4.3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有一定的普通话水平，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和坚定的耐心毅力，热情服务、善于倾听，身体健康符合岗位需求。

1.4.4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及保密意识，工作积极主动，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自觉遵守保密规定。

1.4.5厨师岗位应熟练掌握厨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

2.服务人员培训及考核

2.1负责新录用服务人员的职业素质培训和技术培训（岗前培训），采购人配合响应人做服务人员的业务及专业知识培训等。

2.2负责拟订服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培训场地及相关的培训教材，采购人负责拟订业务及专业知识培训大纲，其培训费用均由成交人负担。

2.3服务人员培训的考核，由乙方或甲、乙双方配合组织进行，对于培训考核合格者，正式录用后予以安排工作岗位；对于培训考核不合格者，由成交人负责退回。
3.工作时间和考勤

3.1应按照劳动法规并结合采购人的实际工作需要，合理安排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3.2 负责服务人员的日常考勤（采购人需将服务人员日常请假等情况通报给乙方）。响应人负责服务人员绩效考核和劳动纪律管理，并定期（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将人员的劳动纪律管理情况和绩效考核情况提交给采购人，作为采购人对项目服务管理考核的基本依据。

4.社会保险和福利

4.1应为服务人员办理各项社会保险，其费用在采购人支付的服务费中列支；因响应人的原因而出现的未缴、漏缴、少缴员工各项社会保险的，所发生的一切责任由响应人负责。 

4.2服务人员在采购人工作期间因工伤残、死亡的，按有关法律及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害赔偿责任和相关的事故处理费用，由响应人按我市社会保险的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妥善处理，采购人给予配合，需要赔付的具体赔付方法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

5.响应人成交后应制作完整的服务流程规范程度、服务计划满足我局日常工作需要。

6.服务人员的更换和增减应符合合同规定，且满足我局日常工作需要。

7.响应人成交后应制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处置措施，保障我局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其他要求
供应商应具有详细的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服务计划、服务流程、服务定位及标准、服务人员的招聘、录用、考核及培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